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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规范张店区集体土地征收、国有建

设用地收回及房屋收回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征收、国有土地收回和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的工作流程和部门职责分工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加强征收、

收回资金的预算安排和绩效管理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及上

级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集体土地征收、国有土地收回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

项目审批

因项目建设，需要由张店区财政落实和承担补偿安置资金的

集体土地征收、国有土地收回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，包括

棚户区改造、新农村住房建设、商业开发、工矿仓储设施以及公

共设施建设等用地项目，由国土和房屋征收部门按职责分工报区

政府书面批准补偿资金预算安排后依法启动征收或收回程序。

集体土地征收、国有工业用地（含仓储）和国有农用地收回

原则上由国土部门负责按有关规定结合张店实际拟定收回（征

收）补偿安置方案；国有商业、住宅用地上房屋征收原则上由区

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，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规

定执行。财政部门及时参与附着物清点、评估值复核以及涉及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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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资金支出的有关环节，做好补偿资金的预算安排、支付和监管

工作。

国土和房屋征收部门，每年要根据征收和收回计划向财政部

门申报征收、收回资金预算，财政部门要确保征收、收回资金的

预算安排和及时支付。

征收、收回项目主管单位不明确以及同一项目同时涉及国土

部门和房屋征收部门的，由各部门分别按职责办理。由市财政负

担补偿安置资金的项目，补偿安置标准及征收、收回流程按市属

部门要求执行。

二、集体土地征收、国有土地收回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

成本确定方式

集体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经相关部门清点确认

后，相关附着物补偿标准按鲁国土资字〔2017〕354 号文件执行。

国有土地收回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成本价值通过评估，经

复核后确定。

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，无明确的补偿标准，确需评估的

资产由征收部门说明原因，报政府批准后委托评估。

三、评估机构及复核机构的选定

区财政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程序，选定五家同时具有土地评估

资质及房地产评估资质的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评估机构，作为张

店区负责落实资金的征收、收回项目成本价值的评估单位。选定

的评估机构在实际的评估工作中应严格按法律、法规和评估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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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区财政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程序，另外选取两家具备相关资质

的资产评估机构作为复核机构，负责对上述土地和房地产评估机

构出具的预评估结果进行复核，复核确认后由土地和房地产评估

机构出具正式报告，确保评估价值合理有效。

财政、国土、房屋征收等部门要加强对评估和复核机构的监

督，定期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评估，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，对多

次出现评估质量问题的机构进行及时调整。

四、评估、复核机构的委托和费用支付

评估机构由负责征收补偿、收回项目的国土和房屋征收部门

从区财政局通过政府采购选定的机构中委托。具体委托时应采取

轮流、抽签等公开公平的办法，确定评估机构后签订委托协议，

按协议支付费用。

复核机构由区财政部门从政府采购选定的资产评估机构中

委托，具体委托时应采取轮流、抽签等公开公平的办法。

国土、房屋征收部门参照上年度总体评估费用数额结合本年

度项目情况，将所需评估费用向财政部门申报，统一纳入预算安

排。复核费用由区财政部门测算后纳入部门预算。

本意见自 年 月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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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月 日


